
- 1 -

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承诺书

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购房人(姓名) ，身份证号码

，配偶（姓名） ，身份证号码

，直系亲属（姓名） ，

身份证号码

，因购买 公司房屋坐落

位于 的

新建商品房，合同编号： ，房屋总价

元，首付款总额 元，现申请提取：

囗 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元；

囗 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元；

囗 直系亲属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

元，与购房人关系 ；

以上合计 元（大写： 万 仟 佰 拾 元

角 分），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，并同意将以上住房公积金划转

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。

户 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 号：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购房人、配偶及直系亲属承诺：（1）上

述住房消费行为真实、完整、合法有效。（2）提取申请人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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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金中心申请转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住房公积金，仅作为购买商

品住房的首付款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权支付给购房人本人、配偶

及直系亲属。（3）购房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买卖合同关

系撤销、解除或者确认无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无条件将提取申

请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额按照原转入渠道退还。逾期未退还的，同

意并接受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，直至完成上述退还手续。（4）
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划转至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后，5 个工作

日完成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预售）网签备案业务。若不能完成

网签备案业务的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原转入渠道退还提取

申请人住房公积金。（5）提取申请人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虚

假购房行为套取住房公积金的，一经查实，同意并接受相关主管

部门失信惩戒处理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购房人、配偶及直系亲属已知悉并完全理

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，如违反上述承诺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购 房 人（签名）： 房地产开发企业（盖公章）：

配 偶（签名）：

直系亲属（签名）：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